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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学位委员会的文件精神和我省《实施办法》的具体要求，统筹

规划、科学论证、积极行动、慎重调整、确保质量、维护稳定。

二、动态调整每年均可进行一次，启动和实施时间由各单位

自主掌握，省学位办每年 10月中旬集中受理一次。2015年为全

省启动试点之年，省学位办拟于 6月中旬和 10月中旬各受理一

次，有条件的培养单位可尽快启动。

三、申报学位点动态调整的单位需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《江苏省学位授予单位博士、硕士学位授权点动态调

整报告书》（见附件 2）1份，同时提供Word和 PDF格式电子版；

（二）《江苏省学位授予单位自主增列博士、硕士学位授权

学科基本情况一览表》或《江苏省学位授予单位自主增列博士、

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基本情况一览表》一式 2 份，同时提供

Word和 PDF格式电子版。以上两表的表式可从“江苏教育网”（网

址：www.ec.js.edu.cn）或“江苏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网”（网址：

http://xwb.jsjyt.edu.cn）下载。

四、以上材料请于 6月 11日-19日或 10月 11日-19日期间

报送至省学位办。从 2016年起，每年于 10月 11日-19日期间报

送。联系人：邹燕，联系电话：025-83335553，电子邮箱：

zouy@ec.js.edu.cn；蔡华，电话：83335154，电子邮箱：caih@

ec.js.edu.cn。

附件：1．江苏省博士、硕士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实施办法

（暂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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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江苏省博士、硕士学位授权点
动态调整实施办法（暂行）

第第第第一一一一条条条条  为做好江苏省博士、硕士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工

作，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《关于开展博士、硕士学位授权学科

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试点工作的意见》（学位〔2014〕1

号）、《博士、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办

法》（学位〔2014〕2号），结合江苏实际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第第第第二二二二条条条条  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是指全省范围内或某一学位

授予单位内，在保持已有学位授权点总数不增加的情况下，对学

位授权学科和学位授权类别进行的相应调整。

本办法所指的动态调整仅限于同一学位授予单位范围内的

自主调整，适用于省内部属和省属具有博士、硕士学位授予权的

普通高校和科研机构（含省委党校）。

第第第第三三三三条条条条  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要坚持以服务需求、提高质量

为主线，以稳定规模、优化结构为原则，推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

走内涵式发展道路，不断提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。

第第第第四四四四条条条条  学位授予单位自主调整学位授权点可以有如下两

种方式：

1．撤一增一。学位授予单位每主动撤销一个国务院学位委

员会批准的学位授权点，可以等额自主增列一个其他学位授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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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。增列数量不得超过主动撤销数量。

（1）每撤销一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（或撤销未获得博

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的某一级学科下所有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

科），可增列一个其他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、或博士专业学位

授权类别、或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、或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；

（2）每撤销一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（或撤销未获得硕

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的某一级学科下所有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

科），可增列一个其他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、或硕士专业学位

授权类别；

（3）每撤销一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，可增列一个其他

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、或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；

（4）每撤销一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，可增列一个其他

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。

2．先撤后增。学位授予单位主动撤销某一学位授权点后，

暂不拟同时增列另一学位授权点的，可延至今后自主调整中增

列。延续时间自本单位自主撤销当年起三年内有效。

第第第第五五五五条条条条  鼓励学位授予单位撤销需求不足、水平不高、达不

到合格评估标准的授权点；支持增列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、特

色鲜明、发展潜能明显、有利于优化结构的学位授权点。

第第第第六六六六条条条条  拟自主增列的学位授权点必须达到国务院学位委

员会规定的申报授权点最低要求并具备相应的基本条件。各学位

授予单位可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提出更高的要求或条件。

第第第第七七七七条条条条  学位授予单位自主调整工作按以下程序进行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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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制订自主调整方案及实施办法；

2．公示。对当年拟主动撤销和自主增列的学位授权点在本

单位公示 7天并及时处理异议；

3．专家评审。聘请不少于 5 名同行专家（其中外单位专家

不少于 1/3）组成专家组，对拟自主增列的学位授权点进行会议

评审。专家组通过的同意票数不少于专家总数 2/3；

4．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。本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授权

点的规定要求和条件，结合本单位学科建设发展规划，对拟主动

撤销和拟自主增列的学位授权点进行审议，并通过投票表决决定

是否同意调整。

第第第第八八八八条条条条  省学位办一般每年 10月中旬受理学位授予单位申

报动态调整材料。

第第第第九九九九条条条条  省学位办对学位授予单位自主调整工作是否符合

规定的程序和办法进行审查，审查通过的，报省学位委员会和省

教育厅审定后，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。

第第第第十十十十条条条条  按本办法增列的学位授权点在批准授权三年后将

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要求进行复核。复核未通过的，进行为期

一年的整改，一年后复核仍未通过的，撤销学位授权点，并不得

再按本办法增列其他学位授权点。

第第第第十十十十一一一一条条条条  按本办法撤销的学位授权点即停止招生，已招收

研究生的学位授予办法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第第第十十十十二二二二条条条条  主动撤销的学位授权点不得在五年内再次依据

本办法增列为学位授权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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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第第第十十十十三三三三条条条条  各学位授予单位应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相

关规定和本办法，制定本单位的具体实施办法。

第第第第十十十十四四四四条条条条  本办法由江苏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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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江苏省学位授予单位

博士、硕士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

报告书

单单单单位位位位代代代代码码码码：：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单单单单位位位位名名名名称称称称：：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填填填报报报报时时时时间间间间：：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江苏省学位委员会制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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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自主增列博士、硕士学位授权学科汇总表

拟撤销的学位点代码及名称 拟增列的学位点代码及名称 专家评审意见
序

号 博士

学位点

硕士

学位点

专业博士

类别

专业硕士

类别

博士

学位点

硕士

学位点

专业博士

类别

专业硕士

类别

评审

专家

人数

专家

同意

票数

备注

学位评定委员会意见 学位授予单位意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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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学校自主调整方案、实施办法及执行情况说明（可续页）


